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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訴訟須知
‧何謂行政訴訟‧行政訴訟有哪幾類‧該向何法院提出行政訴訟‧行政訴訟的流程
何謂行政訴訟
　　依新修正的行政訴訟法規定，人民若與中央或地方機關發生公法上的爭議，可依行政訴訟法向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訴訟。即當行政機關對人民為一行政處分，而人民對此行政處分有所不服者得在依法向行政機關提起訴願或其他先行程序後，若仍有不服則可循訴訟之途徑解決紛爭。例如：阿忠為一即將入伍的青年，某日在收到鄉鎮公所寄來之兵役體格檢驗通知書後即前往指定之場所進行體檢。該兵役體位對阿忠判定為乙等體位，但阿忠認為自己有痼疾，所以應為丙等體位，那阿忠應該以何種救濟方法主張自己的權益？

解析：

　　因為徵兵機關就役男應否服兵役及應服何種兵役所作成的決定，為會對外直接發生法律效果的單方行政行為，這種決定對役男在憲法上的權益有重大影響，因此屬於訴願法與行政訴訟法所稱的「行政處分」。（大法官釋字第四五九號解釋）

　　所以，阿忠應向體位判定機關依法提起訴願，請求該機關重新為一體位判定。
　　但是若該機關仍然判定阿忠為乙等體位，而阿忠仍有所不服時，則可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有哪幾類
　　行政訴訟也與民事訴訟一樣，把各種案件的情形加以分類，而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一、撤銷之訴：

　　即向行政法院請求撤銷原行政處分。例如前述所舉的阿忠的例子，阿忠即是向行政法院請求撤銷原本之體位判定。

二、給付之訴：

1.課予義務之訴：
　　(1)怠為處分之訴：即行政機關對於人民依法申請的案件，在法律規定的一定期間內不予處理，而人民認為他的權益因而受有損害時，在提出訴願後若仍有不服則可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訴訟，請求行政機關為一定的處分。

　　(2)拒絕申請之訴：
　　人民在中央或地方機關對其依法申請的案件予以駁回，而人民認為他的權益因而受有損害時，在提出訴願後若仍有不服則可以向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訴訟，請求行政機關為一定的處分。

2.給付之訴：
　　即人民依訴訟的方式請求中央或地方機關給付人民一定的財產或請求行政機關為一定的行為或不為一定的行為。例如請求縣政府給付對於徵收土地之補償金。

三.確認之訴：

1.確認行政處分無效之訴：
　　即藉由訴訟加以確認行政機關之前所作成的而現在仍存在的行政處分為無效。此種訴訟必須先經過訴願或其他法律規定應先經過的程序才可提起。

2.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不成立之訴：
　　即以訴訟的方式確定人民與行政機關間的公法關係是否成立。若要提起此種訴訟除了需有確認利益外，尚需為因為不可提起撤銷之訴才提出此一訴訟的情形。

其他類型的訴訟

　　如學說上所稱的民眾訴訟，則是由人民就無關自己權利及法律上利益的事項，因為為維護公益，對於行政機關的違法行為在法律有特別規定時，得提出行政訴訟。

該向何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人民對於有公法爭議的事件應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訴訟。若人民對於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有不服則可以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上訴。

行政訴訟的流程
一.須經訴願等先行程序的行政訴訟，如撤銷之訴、課予義務之訴等：[image: image2.p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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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
　　1.經聽證程序作成之行政處分，得直接提撤銷訴訟，免經訴願程序（行政程序法§109）
　　2.提起訴願逾三個月不為決定或延長訴願決定期間逾二個月不為決定，得直接提撤銷訴訟（訴願法§85條）。
二.需經訴願等其他先行程序的行政訴訟：如一般給付訴訟、確認訴訟、公益訴訟等。[image: image3.png]E— SEEE —» REEa2HON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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